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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法国刑法一直将犯罪分为重罪（crime）、轻罪（d61it）和违警罪（contraven
—tion）。
主刑（自由刑）刑期在10年或10年以上的犯罪为重罪；处10年或10年以下监禁刑的犯罪为轻罪；仅处
罚金刑的犯罪是违警罪。
“罪分三类”是法国刑法的一项基础规则，它决定着刑事法院的设置与管辖权，也是区分刑罚性质的
依据。
据此，法国（一审）刑事法院分别称为“重罪法院”、“轻罪法院”和“违警罪法院”。
违警罪法院管辖违警罪案件。
轻罪法院管辖轻罪案件。
轻罪法院的管辖权扩张至与其受理的犯罪有关联的或者不可分的轻罪和违警罪。
重罪法庭一审或上诉审对审判经起诉决定向其移送的人有完全的裁判管辖权（p16nitudedejuridiction）
。
这里显然会遇到的问题是：在审判法庭受理案件之前，如何准确判断犯罪的性质？
1810年旧《刑法典》仅按照刑罚的性质来判断犯罪的性质，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
法国学者对此提出过很多批评。
1992年新《刑法典》试图进行矫正。
法典第111-1条规定：“刑事犯罪，依其严重程度，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这就是说，犯罪的性
质取决于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的轻重程度”。
但是，这一规定并不能使评判标准发生实质性改变，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违警罪法院错误地受理
轻罪案件，轻罪法院错误地受理重罪案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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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在法国有广泛影响的诉讼法名著，这次出版的中译本为2008年1月该书的
第21版。
本书第一部分介绍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其中包括证据法；第二部分阐述司法警察在各种调查中的权
力以及管辖权规则；第三部分涉及追诉、预审、判决、上诉与既判力等问题。
近年来，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进一步强化了控诉式诉讼的特点，细致地规范了由
警察执行的初步调查程序和预审法官实行的预审程序，加强了对被告人与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系统
地确定了与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的规则，安排了一系列简化的追诉程序和替代追诉的措施
，例如，刑事调解、刑事和解、庭前认罪审判程序。
法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罪分三类”以及由此产生的管辖权规则，再加上预审法官制度
和重罪陪审团制度，它改变了所谓“公、检、法”三方的关系。
这一切，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都有很大差别，它可以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研究与实务提供某种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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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能力282．当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享有在法院自行进行辩护的法律能力时，诉讼程
序不会发生任何困难。
在被告人或应当负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已经实行“清理负债”之集体程序时，最高司法法院按照1967年7
月13日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凡是受害人享有的权利产生在“清理债务程序”（重整或清算程序）开
始之前的，应当向“集体程序”申报其权利，而刑事法官不能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按照1985年1月25日法律（破产法）的规定，最高司法法院刑事庭作出判决认为：在债权申报之后，债
权人代表或者管理人应当受召唤参加旨在认定债权以及确定债权数额的程序。
如果被告人是无能力人，民事当事人是否必须让被告人的代理人或诉讼辅佐人参加诉讼？
在受害人经“本诉途径”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对此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不会发生疑问，因为在
此情况下涉及的是一种普通的民事诉讼，这一性质不可能改变诉讼程序规则。
相反，如果是在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附带诉讼途径提起——译者注），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回
答就会有困难。
由于没有法律条文允许在未成年人或无能力的成年人没有诉讼代理人或诉讼辅佐人参加的情况下对他
们提起诉讼，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也引起过不同意见的争论。
刑事庭的判例则承认，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在刑事法院针对“无能力人”提起民事诉讼，而无需让
该“无能力人”的诉讼代理人或诉讼辅佐人参加诉讼，因为，（在这里）民事诉讼尽管具有财产性质
，但始终是公诉的附带诉讼；当原告是受付照管未成年人的人时，也是如此。
但是，涉及针对法定禁治产人提起民事诉讼时，最高司法法院认为，受害人应当主动提出为该禁治产
人指定一名监护人，否则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受理。
最高司法法院同时还认定，针对已经受到裁判清算程序宣告的犯罪人提起民事诉讼，如清算人已经受
通知参加诉讼，此种诉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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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刑事诉讼法(原书第21版)》为法国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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